桃園縣立大溪國民中學整潔競賽評分項目及辦法

1、 目的：

  一、培養學生愛護學校公物及愛惜物資的好習慣。

  二、為使學校經費做更有效的利用，避免無謂的浪費。

貳、依據：教育部頒現階段加強國民中學生活教育實施要點。

參、對象：以班級為單位。

肆、辦法：每天早自習、午休放學前後各評分一次，每週六統計分數一次，並排列名次頒發獎狀。

伍、評分項目：

一、早自習及放學前後：

(一)教室部分：

1.教室地面及走廊保持乾淨。

2.桌椅整齊且無毀壞，放學後抽屜不留置物品。

3.輝版溝槽、上下木框、板擦及講台保持清潔。

4.清潔櫃內用具及講桌內物品擺放整齊。

5.牆壁、天花板、日光燈之灰塵及蜘蛛網要清除乾淨。

6.垃圾桶內之垃圾要清除乾淨，且定期清洗擺放定位。

7.擦拭門窗玻璃保持完整。

(二)外掃區部分：派員將紙屑、落葉、碎石及長雜草等雜物等清除乾淨。

(三)辦公室部分：

1.地面、門窗、窗台之清理。

2.垃圾桶定期清理。

3.花盆定時澆水。

4.維護公物如：書櫃、冰箱、蒸飯箱之清理與完整。

5.雜物清除。

(四)廁所部分：

1.便斗、尿斗之洗刷。

2.洗手台及地面要乾淨。

3.門窗、隔版要擦拭。

4.掃具擺放整齊。

5.清理垃圾確實。

二、午休：

(一)教室地面及走廊保持清潔。

(二)值日生在午休前完成教室走廊樓梯之整理，並將粉筆板擦擺置好，水桶擺置定位。

(三)垃圾桶沒有滿不必倒。

陸、以上教室部分評分由值週老師負責，外掃區域由環保小組及值週老師共同負責。

柒、獎懲：

一 每週結算一次以八十分為基分，各年級取前三名頒發獎狀，連續三週冠軍之班級全班同學記嘉獎一次，

   連續五週第一名者，記小功一支，並榮登為榮舉班。 

二 未達八十分之班級取最後一名公佈，連續兩週成績最差之班級，寒暑假多安排一至二次返校打掃。

捌、本辦法呈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